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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公司

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规则（以下简称“挂牌规则”）、《中山

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与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作为

“受托管理人”）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中山公用”）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和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统一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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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3年 4月 27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23〕993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0

亿元（含 30亿元）的公司债券。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在此核准文件下存续的

由金圆统一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为 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

山 K2，具体情况如下：

1、23中山 K1

（1）债券名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3中山 K1，148375.SZ

（3）发行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4）存续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年期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发行时债券利率：2.95%

（9）起息日：2023年 7月 13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7月 13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11）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6年 7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13）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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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15）报告期跟踪债项评级：不适用

（1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7）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2、24中山 K1

（1）债券名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4中山 K1，148605.SZ

（3）发行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4）存续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年期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发行时债券利率：2.63%

（9）起息日：2024年 2月 26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2月 26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11）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7年 2月 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13）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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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15）报告期跟踪债项评级：不适用

（1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7）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3、24中山 K2

（1）债券名称：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4中山 K2，148707.SZ

（3）发行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4）存续规模：10.00亿元人民币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年期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发行时债券利率：2.38%

（9）起息日：2024年 4月 26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4月 26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11）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7年 4月 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2）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并支付最后一期利息

（13）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

（1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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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报告期跟踪债项评级：不适用

（16）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7）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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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2025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

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一、对发行人经营、资信情况的持续跟踪情况

作为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1号——定期报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金圆统一证券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工作细则》的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编制《公司信用类债券重大

事项自查通知》，通过查询公开渠道信息、查阅发行人相关资料、获取发行人重

大事项核查表等方式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跟踪发行

人的经营状况、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等。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涉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未出现

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对增信机构/担保物的持续跟踪情况

本次受托管理债券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报告期初，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运作

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 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的募集

资金实际用途与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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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

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一）定期信息披露

金圆统一证券督促发行人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

告》。

金圆统一证券督促发行人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告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二）临时信息披露

金圆统一证券持续跟踪发行人的经营、财务等情况，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

理协议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

的要求，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临时信息披露的情况详见本

报告“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情况如下：

于 2025 年 2月 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n）就发行人总经理变

动事项公告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于 2025 年 3月 1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n）就发行人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发生变动事项公告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于 2025 年 6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n）公告了《中山公用

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4年度）》；

于 2025 年 7月 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www.szse.cn）就发行人财务负责

人变动事项公告了《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财务负责人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六、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还本付息义务的情况

2025年度，受托管理人已督促 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按期

足额付息。

七、受托管理人执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通知，金圆统一证券按照季度对受托管理存量公司债

券进行信用风险分类排查。金圆统一证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

监管业务指引第 3号——信用风险管理》对发行人进行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并

按季度将排查结果按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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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5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升级构建“1+3”业务格局，以产业投资为引领，聚焦资源推动环境

治理、绿色能源与城市服务三大主业发展，全面提升科技赋能，为主业提供充沛

动能与坚实保障。

1、环境治理板块

发行人环境治理板块聚焦市政供排水、工业环保等领域，服务范围涵盖水污

染治理、城镇供水用水、水质监测、城镇排水管网管理、防洪除涝设施等业务。

报告期内，环境治理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8.31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39.70%，

同比增长 27.36%，主要是供水一盘棋完成中山市小榄镇业务整合及中山港街道、

民众街道等排水厂网一体化项目拓展。

2、绿色能源板块

发行人绿色能源板块聚焦推动垃圾焚烧发电、分布式光伏、零碳工业园、虚

拟电厂等领域，深耕本地市场，积极拓展业务。报告期内，绿色能源板块实现营

业收入 4.02亿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8.71%，同比增长 5.30%，主要是中山市中心

组团垃圾综合处理基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整合。

3、城市服务板块

发行人城市服务板块聚焦环卫、市场、客运与工程服务，重点围绕中山城市

发展与城市服务需求，深度融入中山市新型城镇化与“新产业”战略，构建“智

慧+”城市生态圈。

2025年度，发行人各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收入占比 营业成本 成本占比 毛利率 毛利占比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环境治理 183,082.13 39.70% 125,783.44 35.36% 31.30% 54.32% 27.36% 16.74%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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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收入占比 营业成本 成本占比 毛利率 毛利占比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绿色能源 40,159.52 8.71% 22,708.84 6.38% 43.45% 16.54% 5.30% 14.77% -4.67%
城市服务 237,955.00 51.59% 207,216.55 58.25% 12.92% 29.14% -38.34% -37.77% -0.80%
合计 461,196.65 100.00% 355,708.83 100.00% 22.87% 100.00% -18.78% -22.76% 3.97%

注：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主要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发行人 2025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 2025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5年度/末 2024年度/末
本期较上年同期

增减
备注

营业收入 461,196.65 567,817.87 -18.78% -

净利润 187,570.09 121,114.61 54.87%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7,935.80 119,882.04 56.77%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78,634.58 118,760.19 50.42%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765.50 -24,867.14 219.70%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销售商品等经营活动流

入增加，同时购买商品等经营活动流出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0,530.14 -80,672.53 -37.01%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购建资产等流出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253.80 51,034.90 61.17%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减少

所致

资产总额 3,659,469.58 3,241,116.62 12.91% -
负债总额 1,732,081.03 1,458,711.59 18.74% -

所有者权益总额 1,927,388.55 1,782,405.02 8.13% -
流动比率 0.61 0.74 -16.42% -
速动比率 0.61 0.72 -15.63% -
全部债务 1,162,723.87 868,194.51 33.92% 主要是本报告期增加项目长期贷款所致

资产负债率 47.33% 45.01%
增加 2.32个百分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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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约定及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募集资金专

户规范使用。

二、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及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债券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根据《执业行为准则》，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于募集资金到达

专项账户前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

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

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运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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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通过查询公开渠道信息、查阅发行人相关资料、获取

发行人重大事项核查表等方式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

跟踪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资信状况、信用风险状况，并根据受托管理协议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1号——定期报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存续期监管业务指引第 2号——临时报告》的要求，督促发行人按

时履行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的披露义务。

一、定期信息披露

2025 年 8 月 30 日，发行人出具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2026 年 4 月 25 日，发行人出具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

二、临时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发行人临时信息披露情况如下：

2025年 2月 10日，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披露了《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和《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由公司董

事长代为履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2025年 3月 7日，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披露了《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2025年 7月 23日，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披露了《中

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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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各项公开债务均按时偿还。结合发行人过

去及现在的债务履行情况，发行人经营情况正常，盈利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2025年度，发行人主要偿债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25年 2024年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流动比率 0.61 0.74 -16.42%
速动比率 0.61 0.72 -15.6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9.93 8.02 23.82%
资产负债率 47.33% 45.01% 增加 2.32个百分点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5年末及 2024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61、

0.74，速动比率分别为 0.61、0.72，最近一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

别同比下降 16.42%和 15.63%，主要系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和其他

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5 年末及 2024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7.33%、45.01%。2025年度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提升，主要系发行人基于经

营需要增加融资规模，新增银行借款和债券融资所致。

从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来看，2025 年度及 2024 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9.93、8.02。2025年度，发行人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有

所提升，主要系发行人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偿债指标保持在合理水平以上，

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三、发行人及本次受托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1月 16 日出具了《2025年度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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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年 6月 25日出具了《中山公用事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经中诚信国际综合评定，发行

人主体信用评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报告期内，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无债项评级。

作为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金圆统一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公

司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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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

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3中山 K1、24中山 K1和 24中山 K2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运行良好，未发现 23 中山 K1、24 中山 K1 和

24中山 K2的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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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次受托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一）23中山 K1

23中山 K1的付息日为 2024年至 2026年每年的 7月 13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3中山 K1的兑付日为 2026年 7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24中山 K1

24中山 K1的付息日为 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2月 26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4中山 K1的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7年 2月 26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三）24中山 K2

24中山 K2的付息日为 2025年至 2027年每年的 4月 26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4中山 K2的兑付日为 2027年 4月 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3中山 K1已于 2025年 7月 14日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应付利息；

24中山 K1已于 2025年 2月 26日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应付利息；24中山 K2已于

2025年 4月 28日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应付利息。

金圆统一证券将持续关注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

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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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执行情况

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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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本次受托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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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

信措施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金圆统一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

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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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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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存在需在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中说明的对债券持有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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